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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副行長任職資格獲核准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於2026年3月20日召開董事會會議，同意聘任趙元新先生
為本行副行長，自監管機構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正式就任。

近日，本行收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趙元新中信銀行副行長任職資格的批覆》（金
覆[2026]241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已核准趙元新先生本行副行長的任職資格。趙元
新先生自2026年5月7日起正式就任本行副行長。

趙元新先生的簡歷及其他根據有關法律法規須予披露的信息請見本行於2026年3月21日刊
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和本行網站(www.citicbank.com)的《中信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6年5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董事長）及胡罡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魏強先
生、王彥康先生及付亞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子彬先生、周伯文先生、王化成
先生及宋芳秀女士。


